《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2026年广州市创业担保贷款资料审查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2026年广州市创业担保贷款资料审查项目

	项目预算(单位:万元)
	最高限价75万元

	采购人单位
	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二、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需实现的功能和目标: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关于印发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26〕3号）文件精神，按照市人社部门和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对我市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的管理服务职责和工作要求，保障我市创业担保贷款业务良好开展，规范担保基金管理和运作，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作为市人社部门具体承办机构以及市创业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委托服务期限内的广州市创业担保贷款业务资料开展科学、准确和客观的完备性审查工作，核查申请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以及进行业务风险评估，并及时反馈审查意见，确保我市创业担保贷款业务高质量运行。同时为进一步规范担保基金管理和运作，构建科学、完善的材料核查、风险评估、绩效评价体系。

（二）采购标的：

项目采购内容包括且不限于以下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常规性日常工作和部分阶段性工作：

1.尽职调查

根据经办银行尽职调查后提交的相关材料、第三方数据等信息对项目进行核实，对相关材料的完备性审查，主要是核实判断借款人申请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及真实性。具体审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核对提交资料

核对经办银行提交的《广州市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个人或小微企业）、《广州市创业担保贷款尽职调查合规审查表》（个人或小微企业审查表同质文件）资料是否齐全，表格内填写的内容是否完整，是否有应填空白内容未进行填写。并对填写的内容是否满足创业担保贷款条件进行核对。

（2）核查客户信息

①与借款人进行基本情况沟通，包括确认借款人借款意愿，贷款是否真实；银行是否对借款人进行尽职调查，确认银行提交资料的可信性等。

②对借款人基本情况进行核实。

个人借款人重点核实：工商营业信息，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号码、经营地址、登记经营状态、经营范围等借款人信息与表格内容是否一致。

小微企业借款人重点核实：业务注册金、经营范围、存续状态的合法合规性，成立时间、注册地址等借款人信息与表格内容是否一致。

③通过第三方数据核实借款人是否存在未结案的重大违约、被执行等异常情况。小微企业借款人有无存在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被行政部门处罚的信息。

（3）核实增信措施

①核实担保人是否符合增信措施条件。

②如增信措施为抵押、质押时，判断抵（质）押物价值是否足值。

（4）核实经营情况

通过银行尽调审查表提供的借款人经营信息，如经营类型、主营业务、关键财务指标等信息交叉判断，如资产负债率是否符合行业普遍规律，并对借款人借款用途进行匹配，核实借款用途是否合理。

（5）出具审查意见

根据上述核查情况，出具审查意见供甲方参考，最终审批决策由甲方承担。乙方原则上需完成上一个工作日的待审件。
（6）乙方对于担保基金担保的创业担保业务出具审查初审意见，协助甲方做好创业担保业务台账登记。

2.现场尽调

对担保基金担保的创业担保项目全数进行核实调查，采取“实地走访+视频核验”双轨并行模式。重点强化信用贷款（无抵质押、保证增信措施）风险筛查，“实地走访+视频核验”比例不低于30%，建立现场核实电子台账。
3.数据统计分析

对银行提供的数据按要求整理月度创贷业务相关台账，统计放款数据。按需要以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等时间节点，以业务规模、发生额、笔数、业务区域、受惠群体等多维度要素进行统计分析，形成统计分析报告。

4.贷款贴息工作

针对银行贴息申请材料进行核对，包括核验贴息名单，核实贴息利率，核算贴息金额，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企业经营异常、失信等情况，对不予贴息情形提出意见。每批次需出具《贴息审核意见函》。

5. 贷后监测工作

协助甲方健全贷后管理机制，通过大数据系统查询等方式，为创业担保贷款业务提供在保项目风险监测。

6.代偿审查工作

根据银行提交申请材料核实是否符合构成代偿条件，审查企业经营情况，协助确定代偿范围，核算代偿金额并最终给出相关意见供参考。每一笔代偿项目需电话核实、上门核实。汇总上述情况，出具代偿项目初审意见函，明确是否启动代偿、具体金额等建议。

7.对经办银行进行考核管理

（1）协助优化经办银行考核方案，协助市就业中心做好经办银行开展年度考评工作，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创业担保贷款业务专家考评会议。考核以业务规模、业务户数、业务代偿率等维度进行综合考评，并将考评结果运用于对银行的奖励机制及调整各银行存放资金额度。

（2）定期走访银行，关注银行需求，结合业务实际开展情况提出完善提升建议。

（3）协助细化银行考评规则，优化银行考评机制，鼓励银行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投放。

8.宣传和培训工作

（1）根据甲方要求参加银行培训等政策宣导会议，做好银行答疑，为我市创业担保贷款业务推广方面发挥作用。

（2）根据创业担保新政策，协助梳理操作细则，专业提升服务。
9.专业提升服务

（1）提供专业法律咨询

充分发挥乙方的专业作用，并结合业务实际与相关法律规定，对创业担保基金的政策条款、合同体系等，提出法律层面的专业咨询、完善、优化建议，提高政策落地效率的同时，为基金的科学管理、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2）探索新模式

结合普惠贷款政策和担保行业发展现状，与市人社局、市就业中心共同探索创业担保贷款新模式。并根据省、市创业担保最新政策，协助推动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开展。

10.服务团队要求与商务要求

（1）服务团队要求：项目团队不少于3人，需具有丰富行业经验、以及相应的金融担保、风险管理等知识，团队内应至少有1人以上具有5年以上同类工作经验；驻点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人员1人，团队在业务高峰期根据实际业务工作量增派或远程、邮件等方式支援，确保审核工作时效和质量。

（2）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地点：广州市
（3）付款进度和方式:自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30%；在项目供应商完成合同约定事项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余下款项。


